
 

109學年度 五專續招 榜單公告 

准考證 考生姓名 分發科別 錄取 

JC0003 張博智 電機工程科 正取 

JC0008 吳承晏 電機工程科 正取 

JC0006 洪浚凱 電機工程科 正取 

JC0002 宋成平 電機工程科 正取 

JC0001 陳泓相 電機工程科 正取 

JC0007 曾丞號 電機工程科 正取 

JC0010 洪唯軒 電機工程科 正取 

JC0011 林登峰 電機工程科 正取 

JC0016 張宸修 電機工程科 正取 

JC0012 蔡松朋 電機工程科 正取 

JC0014 林晉泳 電機工程科 正取 

JC0004 郭豐華 資訊工程科 正取 

JC0009 楊文仁 電機工程科 正取 

JC0013 洪將恩 資訊工程科 正取 

JC0005 林子勛 資訊工程科 正取 

 



南臺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五專續招報到須知(正取生) 

一、 報到時間/地點：109年 7月 29日（三）上午 10：00~12：00  於 L棟 103 註冊組辦

理現場報到。 

二、  報到繳交資料： 

(1) 國民中學畢業證書或同等學力之修業證明書。

(2) 註冊組資料黏貼表(需黏貼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二吋相片 1 張)。【附件一】

(3) 免學費補助申請表及切結書。【附件二】

三、 經錄取之學生，須依規定之時間、事項，辦理報到手續，並於規定時間內繳交國 

中畢業證書正本或修（結）業證明書正本或學歷（力）證件正本，不得申請保留 

入學資格。逾期未完成報到手續者，視同放棄錄取資格。 

四、 辦理各項特殊身分學雜費減免者，請於報到時攜帶相關證件完成申請手續，欲辦 

理本校教職員工及其配偶、子女學雜費減免者，請於報到前至本校人事室申請。 

五、 欲申請住宿學校宿舍者，請於報到時現場登記。 

六、 經錄取之學生應依本校規定，繳交各項證件。所繳證件如有偽造、假借、塗改等 

情事，一經查明即開除學籍，亦不發給任何學歷（力）證明；如將來在本校畢業 

後始發現者，除勒令繳銷其學位證書外，並公告取消其畢業資格。 

七、 已參加當學年度高中(職)及五專免試入學、高中(職)特色招生入學並獲錄取者，若 

經本招生錄取，於入學前須繳交原錄取學校之放棄錄取資格聲明書或切結書，違 

者取消其錄取及入學資格。 

八、 本校首頁/新生專區提供新生入學程序、校園環境簡介及最新消息，同學可自行點

閱瀏覽。 

九、 如有任何問題請洽本校日間部註冊組： 

專線電話：06-2545133，電話：06-2533131 轉分機 2101~2104 

傳真：06-2537622 Email：dept_register@stust.edu.tw 

南臺科技大學於本次招生作業中，基於「辦理招生作業」、「學生資料管理」等目的，本校須蒐集您的各項識別類、 

特徵類、學習經歷類、工作情形類等個資（須請您提供證明文件，詳見簡章）作為招生作業期間及地區內的資格審 

核、安排考試、招生聯繫之用。您可依法行使請求查詢、閱覽、補充、更正；請求提供複製本；請求停止蒐集、處 

理、利用；請求刪除個人資料等權利，請洽教務處綜合業務組（06）2533131＃2120-2122。（註：如未完整提供資料， 

將無法完成本次報名。 

mailto:Email：dept_register@stust.edu.tw


【附件一】 

本黏貼表資料僅限於教務處新生學籍資料核對使用 

繳交註冊組資料黏貼表 
班級： 

學號： 

二吋脫帽半身正面相片一張 

背面註明班級學號姓名 

請務必浮貼 

姓名： 

身分證正面影本黏貼處 

影印資料務必清晰 

身分證反面影本黏貼處 

影印資料務必清晰 

南臺科技大學基於「學籍建檔、核對及提供相關證明之資(通)訊服務」目的，須蒐集您的「姓名、

身分證字號、住址、相片、學歷證件」等個人識別類資料，以在就學期間及校務行政所在地區內，

作為在學相關事項及聯繫之用。您得以下列聯絡方式行使請求查閱、補充、更正；請求提供複製本；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利用；請求刪除個人資料等權利，請洽教務處註冊組聯絡電話06-2533131轉

分機 2101-2104



109 學年度(含上下學期)「免學費」補助申請表 

一、申請欄 

學 生 姓 名 
科 別 

年 級 

科(學程) 

年 班     
 學 號 

□申請免學費補助

(申請該補助學生如有

特殊身分仍可依相關

規定申請雜費減免)

□無特殊身分

□有特殊身分(請勾選下列減免身分別)

□身障學生及身障子女  □中低收入戶學生  □原住民學生  □特殊境遇家庭

子女

※不予查調

□不申請免學費補助

(免填二、基本資料欄)

已選擇其他學費補助、減免(軍公教遺族、現役軍人子女、低收入戶學生)或其他原

因。 

※不予查調

學生簽章 家長簽章 承辦人簽章 

二、學生基本資料欄 

出生年月日     年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電話 

是否重讀、  

復學或轉學生 

□ 是(續填右列表格)

□ 否

原就讀學校

是否已請 

領 補 助 

□是 (金額)

□否

科 別    科(學程)

年 級

注意事項： 
1.已依其他規定領取政府公費就學補助或其他部會就學費用減免者，除相關法令另有規定外，不得依本

要點規定申請補助。
2.本表所填各項資料及有關證件，應由學校負責詳核，如有不實，負連帶賠償責任。
3.本表由學生親自填寫，並經家長或代理人簽章。

4.本表所填各項資料，如有異動請重新填列並簽章，應由學校負責詳核，如有不實，負連帶賠償責任。

公私立五專一、二、

三年級適用 

user
文字方塊
附件二



切 結 書 

    經確認_________（具領人姓名）本學期並無同時享

有政府其他相關學費減免、補助，或與減免、補助學費性

質相當之給付，如有違者，願無條件將高級中等學校免學

費補助款項繳回教育部，絕無異議，特此聲明。 

具領人姓名(學生)： 

身分證字號： 

立切結書(父、母或法定監護人)： 

身分證字號： 

電話： 

地址：   

   縣      鄉 村       路 段 號 

鎮 里 巷

市      區 鄰    街 弄 樓之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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